(此聯不用交回，受測學生留存
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游泳分級檢定要點

1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

2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訓導處

3、 檢定時間：九十六年十二月26日（星期三） 上午七點五十分

4、 檢定級別：

1、 第七級飛魚級：1.蛙泳40公尺 2.仰泳60公尺 3.捷、仰泳80公尺 4.蝶泳9公尺

2、 第八級海豚級：1.捷泳80公尺2分鐘 2. 仰泳80公尺3分鐘 3.蛙泳80公尺3分鐘 4. 蝶泳20公尺
5、 報名對象：本校三～六年級自由報名參加（請衡量自身泳技與體能狀況再行報名）。

6、 報名方式：欲報名參加的同學請將報名表於期限內交回體育組。

7、 檢定地點：本校游泳池。

8、 檢定方式：

1、 請於檢定時間自行前往游泳池報到。

2、 受測學生依組別排隊，5人為一組，等待指示下水測驗，游完單一項目即上岸回原地排隊，一邊休息一邊等待下一項目測驗。

3、 每一單項只受測一次，該單項不合格（包含姿勢不標準、未游完全程）者，以下項目不用再測，該生更衣吹髮後回原地排隊，直到全體檢定完畢再一起離開游泳池。

4、 每一項目必須依現行游泳規則游完全程，中間不可站立，否則即視不合格。

5、 全部受測完畢，更衣吹乾頭髮便可離開游泳池；合格名單於會後公布於訓導處前公佈欄，。

9、 注意事項：

1、 檢定當天身體一有不適，即應停測，不可勉強。

2、 不服從檢定教師指導致妨礙檢定工作者，依情節輕重施予適當處分。

3、 任何違反游泳池使用規則者，即依相關規定處理。

4、 檢定時間若非上課時間，務必注意安全，行蹤應得家長同意。

10、 獎勵：七、八級全部合格，由學校頒發證書公開表揚。



請 沿 虛 線 剪 下


(此聯請於12月24日前交回體育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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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金華國小九十五學年度上學期

游泳分級檢定報名表

	年　　　班
	姓名：
	性別：

	請勾選一項參加項目： 
(第七級飛魚級：1.蛙泳40公尺　2.仰泳60公尺　3.捷泳80公尺　4.蝶泳9公尺
(第八級海豚級：1.捷泳80公尺2分鐘　2. 仰泳80公尺3分鐘　

3.蛙泳80公尺3分鐘　4. 蝶泳20公尺

	家長簽名：


